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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12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

〔會議日期〕：101年12月25日。 

〔相關法條〕： 

◎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 條（90 年 7 月 9 日修正公布）、第 2 條第 1
款（100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）、第 4 條、第 6 條第 3 款（74 年 11 月 15 日

修正公布）、第 7 條第 2 款（100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）、第 10 條（74 年

11 月 15 日修正公布）、第 20 條第 1 項、第 32 條（100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

布）、第 33 條（74 年 11 月 15 日修正公布）、第 39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2
項（74 年 11 月 15 日修正公布）、第 41 條第 2 項（74 年 11 月 15 日修正

公布）、第 41 條（90 年 7 月 9 日修正公布）。 
◎關稅法第 29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及第 3 項第 1 款（93 年 5 月 5 日修正公布）。 

〔法律問題〕： 

在國內之營業人乙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,200萬元之價格，向在國內之營業人甲訂

購位於日本之丙公司所生產的機器設備一批。甲接受乙之訂貨後，轉向在日本

之丙公司以1,000萬元之價格訂貨，並由丙公司收到甲開立的信用狀以後，直接

將機器設備以海運運送至我國境內，並交付以乙為受貨人之提單予甲，甲收取

乙給付之價金1,200萬元以後，將提單交付予乙，由乙以受貨人身分，並以丙開

立之1,200萬元商業發票報關領貨。甲並未開立統一發票予乙。 
（一）設甲、乙間及甲、丙間個別就該機器設備成立買賣契約。 

1.如乙於 9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提領貨物，依當時(90 年 7 月 9 日修正前)
營業稅法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免徵營業稅，甲就其出賣機器設備予乙之

銷售額，有無對乙開立統一發票之義務？ 
2.如乙於 91 年 1 月 1 日以後提領貨物，依當時(90 年 7 月 9 日修正後)營
業稅法第 41 條之規定，以完稅價格 1,200 萬元向海關繳納 60 萬元之營

業稅款，甲就其出賣機器設備予乙之銷售額，有無開立統一發票之義務？ 
（二）設甲僅係為丙居間出售機器設備予乙，僅乙、丙間成立買賣契約，甲向丙

收取居間報酬 200 萬元，則甲應如何開立統一發票？ 
設題（一）1. 

肯定說：理由如下： 

會議錄 



 

 179 

司法院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第 55 卷 第 3 期 2013 年 3 月 

（1）正常情形，是由甲自己進口，再交貨物與乙，甲應開立稅基為 1,200 萬元

之統一發票給乙無疑。本件問題只是交貨方式不同，由甲指示丙交貨與乙

，邏輯上應與正常情形相同看待。不能因此認為甲乙間買賣者為國外貨物

，其貨物起運地在國外，而非屬在國內銷售貨物。德國立法例（銷售稅法

第 3 條第 7 項第 2 句）的解釋也是如此。 
（2）乙基於甲對丙的交付貨物債權讓與或甲指示交付，得以報關提貨。實質上

，甲乙間仍屬國內銷售貨物。從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

歸屬與享有為依據，也應認甲在國內交貨給乙，為國內銷售貨物。 
（3）從海上運送而言，交付提單就是移轉所有權，甲交付提單給乙，與交付貨

物同，既在國內，為在國內銷售貨物。 
（4）甲乙間買賣的營業行為是在國內，即應開立統一發票，交貨方式不同，不

會影響在國內為營業行為的本質。 

否定說：理由如下： 

（1）依營業稅法第 1 條規定（即「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

，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」）之解釋，「在中華

民國境外銷售貨物」者，不受現行營業稅法的規範。而是否在中華民國境

內銷售，依營業稅法第 4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（即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係

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：……一、銷售貨物之交付須移運者，其起運地

在中華民國境內。二、銷售貨物之交付無須移運者，其所在地在中華民國

境內」）之解釋，顯然是以所銷售貨物之「所在地」或「起運地」為準，

而不問其銷售債權行為之締約地。因此只要銷售之貨物在中華民國境外，

即非「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」，此等銷售行為不受現行營業稅法之規

範，為該銷售行為之營業人（即出賣人）亦勿庸依營業稅法第 2 條第 1 款

之規定，成為該銷售行為之納稅義務人。此時營業稅法一方面對「在中華

民國境外銷售貨物」者不予規範，另一方面改以「進口貨物」為規範對象

（營業稅法第 1 條），同時明定進口貨物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為收貨人或

持有人（大部分情形為進口貨物之買受人）。 
（2）74 年 11 月 15 日修正營業稅法第 41 條第 2 項前段之免徵營業稅規定在解

釋上並非是「稅捐優惠」，當時如此規定的理由，只是考量到「如在進口

時點對乙課稅，在同一稅捐週期或下個稅捐週期，乙又馬上可以該繳納之

稅額充為進項稅額而扣抵銷項稅，因此有可能增加稽徵作業成本，因此暫

不對進口之收貨人課徵營業稅」。但以上規定並沒有改變前開「中華民國

境內銷售定義」、「進口貨物課稅」與「進口貨物納稅義務人」等法律規

定。重點是：「進口貨物時雖暫不課稅，不過乙將來出售進口之貨物時，

即無進項稅額可供扣抵，因此要依其銷售全額計算繳納稅款，因此稅捐機

關仍可在將來收得全部稅款」（只是取得稅款的時間要等到進口人銷貨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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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有落後，但好處則是付出較少的稽徵成本）。 

表決結果：採肯定說。 

決議：如決議文。 

設題（一）2. 

肯定說：除與（一）1.相同外，另補充說明如下： 

（1）有無重複課稅，為應否退稅問題。且修法後進口應稅，乙有雙重進項稅額

可供扣抵，扣抵有餘為留抵稅額，將來亦可退稅。如認甲不須開立統一發

票，甲相對應的營業行為之進項稅額卻可供扣抵，難以理解。 
（2）應否開立統一發票，為租稅法定主義範圍，不能因要避免重複課稅，將依

租稅法定應開立統一發票情形解釋為免開統一發票。 

否定說：除與（一）1.相同外，另補充說明如下： 

（1）依現行營業稅法第 41 條規定，貨物進口時，乙應繳納營業稅額，其稅基計

算依營業稅法第 20 條第 1 項之規定（即「進口貨物按關稅完稅價格加計

進口稅後之數額，依第 10 條規定之稅率計算營業稅額」），基本上是按

關稅完稅價格計算，而關稅完稅價格之計算，則依關稅法第 29 條第 1、2
項及第 3 項第 1 款之規定（即「從價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，其完稅價格以

該進口貨物之交易價格作為計算根據」、「前項交易價格，指進口貨物由

輸出國銷售至中華民國實付或應付之價格」、「進口貨物之實付或應付價

格，如未計入下列費用者，應將其計入完稅價格：……一、由買方負擔之

佣金、手續費、容器及包裝費用」），應以 1, 200 萬元為準（假設其他進

口稅捐為零元），當乙繳納 60 萬元之營業稅款予海關時，該筆營業稅即

完全被掌握，不應再對任何第三營業人課徵營業稅。 
（2）肯定說以進口課稅與境內銷售課稅可在本案中同時適用（即甲應開立統一

發票予乙，並向乙收取稅款，乙同時也應向海關報繳稅款），一則違反營

業稅法第 1 條有關營業稅法地域規制效力的規範體系設計，同時對乙專案

退稅，也會造成稽徵成本之升高，這也是為何稅捐機關自行廢止 90 年 9
月 20 日發布之台財稅字第 0900455748 號函的主要原因。 

表決結果：採肯定說。 

決議：如決議文。 

設題（二） 

甲說（開立二聯式統一發票）： 

（1）零稅率統一發票相對應的進項稅額，依營業稅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

定可以扣抵進項稅額，所以規定零稅率情形，通常有鼓勵外銷賺取外匯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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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惠之意。本件佣金實質上最終是由國內買商乙負擔，不合零稅率規定之

立法目的。 
（2）本件甲在國內提供勞務，讓在國外之丙將貨物銷售運送國內，其勞務使用

又回到國內，不是單純在國外使用勞務，無零稅率之適用。 

乙說（開立零稅率統一發票）： 

（1）本件設題甲為丙居間，佣金由丙支付，是由國外之丙享受勞務，符合營業

稅法第 7 條第 2 款所定「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」的要件，有零稅

率之適用。 
（2）至於甲在國內提供由丙在國外使用的勞務，其勞務成果經由丙之受領，使

國外之丙得以將貨物銷售運送至國內，勞務效益已化為進口貨物之價值，

屬進口貨物貨價之一部，並計入進口貨物之營業稅稅基內，課徵營業稅。

而該勞務在因使用產生效益，添附於貨物而消失之前，仍屬在國外使用勞

務，應適用零稅率之規定。 

表決結果：採甲說。 

決議：如決議文。 

〔決議文〕 

一、設題(一)1、2 之情形，甲乙間訂立買賣契約，由甲將自國外進口之貨物出

售予乙，甲並指示丙代為交付貨物由乙在港口通關取貨，同時向乙收取價

金。甲、乙間之單一交易行為，同時符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下

稱營業稅法）第 1 條所定「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」及「進口貨物」之定

義，基於稅捐法定原則，成立二個營業稅之稅捐債務（90 年 12 月 31 日

以前，進口貨物部分依營業稅法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免徵），其納稅義務

人分別為銷售貨物之營業人甲及進口貨物之收貨人乙。故甲仍有依營業稅

法第 32 條規定，開立三聯式應稅統一發票予買受人乙之義務，不因 90 年

7 月 9 日修正公布、91 年 1 月 1 日施行營業稅法第 41 條之修正前、後規

定不同而有差異。至於乙就同一貨物在進口通關時又向海關繳納營業稅，

而造成同批貨物二次繳納營業稅之結果時，應循營業稅法第 39 條第 2 項

規定之程序，報經財政部專案退還乙在貨物進口時繳納之營業稅款。 
二、設題（二）：營業稅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零稅率規定，係基於鼓勵提

供勞務取得外匯之目的而訂定，設題（二）之國內營業人甲雖係為國外之

丙居間，然提供之居間勞務，因係使國內買受人乙向丙購買貨物，進口至

國內，而實質上非取得外匯，應認其提供之勞務非在國外使用，尚與營業

稅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「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」之零稅率規定要件

不合。又因丙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，依營業稅法第 6 條第 3 款

之反面解釋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甲應開立二聯

式統一發票予丙。 


